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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综治三电组〔2014〕4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 

工作集中宣传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综治委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、

市综治委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暨市级“三电”

各成员单位： 

    按照全省“三电”办工作部署和 2014 年全市“三电”设

施安全保护工作目标要求，市综治委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

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工

作集中宣传活动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宣传内容：进一步普及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相关

法律法规，重点宣传防外力破坏有关法律法规和《电力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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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安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要求》及《四川省通信设施保护规

定》。通过宣传，进一步强化社会各单位和广大群众参与“三

电”设施安全保护的意识，加强各项措施的落实，坚决遏制

重大案件和事故的发生，确保“三电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平

稳运行。 

二、时间及方式：时间从5月1日开始至6月30日结束。要

通过以下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扎实开展宣传活动，提升宣

传效果。 

（一）媒体宣传。充分利用广电、通信企业资源优势，

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和网络等媒体上，通过开设专栏、专题

节目等形式，播发“三电”专题新闻、专题宣传片、公益广

告。宣传月期间，各地“三电”办可组织媒体记者实地采访、

跟踪报道本地的重大行动、重大案件等。 

（二）集中宣传活动。以“5·17”世界电信和信息安全

日及6月安全生产宣传月电力设施保护宣传周为契机，开展集

中宣传活动。 

（三）结合宣传解决突出问题。坚持宣传，边排查、边

整改，结合全省正在开展的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安全

大检查隐患大整改活动，切实解决排查出的突出问题。同时，

加强对施工建设单位责任人和大型机械操作员的宣传教育。 

三、要求： 

（一）各级“三电”设施安全保护工作领导机构及其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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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协调，在“5·17”当日和6月安

全生产宣传月电力设施保护宣传周期间，分别开展一次有规

模的集中宣传活动，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，邀请地方媒体对

本地的宣传活动进行报道，要坚持求真务实，注意研究解决

难点问题，深化各项措施的落实。各县(市、区)“三电”办

要将两次集中宣传工作的简要总结分别于6月3日和7月7前上

报市“三电”办。 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和优势，积极参

与搞好各级的宣传活动。市级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、参与各

种宣传和推动各项措施落实的活动。 

市电信、移动、联通公司：部署本系统宣传月活动并组

织实施。6月3 日前将集中宣传月工作总结报市“三电”办；

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通信企业结合“三电”设施防外力破坏

专项工作，配合地方“三电”办做好5月集中宣传日活动。 

    市电力公司：部署本系统宣传月活动并组织实施。于7

月7 日前向市“三电”办报送宣传月工作总结。组织本系统

下属单位和基层单位在6月安全生产宣传月电力设施保护宣

传周期间，安排1天全市性集中宣传活动。  

市广播电视台：汇总、收集全省宣传月活动情况进行新

闻、专题报道；对市“三电”办通报的重大案件、重大行动、

典型案例等进行实地采访、跟踪报道；宣传活动开展期间，

在市内主要电视频道黄金时段安排滚动播出涉及“三电”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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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安全保护内容的字幕、公益广告或专题宣传片，每天至少

安排播出不少于3分钟。 

 

 

德阳市综治委“三电”设施安全 

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（代章） 

2014 年 5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德阳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14年5月7日印发 


